
人文學院辦理「近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」作業流程圖 

負責單位              辦理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提案單、建議書(近程)or構想書(中程)or規劃書(長程)。 

2.所中心務會議記錄 

 

就近中長程校務發展需

求新增、停止 

每年 9 月(3 月)底 召開所中心務會議審查 

查驗提案項目簡表、建議

書(近程)or構想書(中

程)or規劃書(長程) 

研發會議審查 

各
所
中
心 

學
院 

研
發
處 

召開院務會議審查 

修改「院近中長程校務

發展計畫」後連同提案

簡表及計畫書送研發處 

每年 10 月(4 月)中旬 


